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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最新業務資料—商丘市輕資產營運模式項目

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6年 2月 23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建業

住宅集團（中國）有限公司（「建業中國」）作為受託人與商丘市金泰置業有限公司

（「商丘金泰」）作為項目公司；徐全玉、楊賓及路文星作為擔保人及河南金正置業

有限公司（「河南金正」）及路文星作為委託人訂立房地產項目開發委託管理合同

（「委託管理合同」），為期 60個月，計劃建築面積約 35萬平方米。根據委託管理合

同，河南金正及路文星委託建業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商丘市南京路北

側、睢陽路東側地塊（「商丘綠地九里項目」）上開發、經營及管理該委託管理合同

之住宅項目，而建業中國收取品牌費及績效提成作為回報。商丘綠地九里項目作

為本集團輕資產戰略的項目，進一步為集團發展貢獻新的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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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悉及確信，河南金正、商丘金泰、徐全玉、楊

賓、路文星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建業中國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乃本公司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河南省從事房地產開發及銷售和房地產投資，並擁有豐富

房地產項目開發管理經驗。

該委託管理合同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一項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告屬自願性披

露公告，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業務的最新動向。

承董事會命

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胡葆森

香港，2016年2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胡葆森先生及閆穎春女

士；非執行董事羅臻毓先生、潘子翔先生及李樺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石麟

先生、麥建裕先生及辛羅林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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